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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西华县公安局概况

 

一、西华县公安局主要职责

西华县地处豫东平原，黄泛区腹地，总面积1194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3个办事处，3个农林场，450个行政村，96.8万人。西华县公安局现有人员790人，党委成员12人、授衔民警542人，机构49个（其中局直部门25个、派出所22个）。近年来，西华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在人大、政协、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全局上下齐心协力、精诚团结、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针， 按照 “重点突破，单项工作争第一；整体推进，全面工作创一流”的工作思路 ，以维护稳定为核心，以打防工作为重点，以基础建设为支撑，全面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 紧紧围绕全县平安建设大局和局党委既定目标任务和局党委既定 目标任务，团结带领全县公安民警，着力构建情报信息引领警务实战、科技手段支撑打防管控的工作格局。西华县公安局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全县社会大局 持续 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贯彻执行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组织部署全县公安工作并指导、监督、检查贯彻执行情况。

（二）收集、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公安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

（三）负责全县公安法制建设、案件审批、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工作，组织实施执法监督工作。

（四）组织指挥全县公安侦查工作；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处置治安灾害事故、骚乱和群体性突发事件；打击、防范暴力恐怖活动和邪教活动；实施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五）组织指挥全县公安机关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依法管理治安、户政、居民身份证的有关事务；依法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六）维护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组织实施道路交通管理，处理交通事故；依法管理机动车和驾驶员的管理工作。

（七）组织实施全县消防监督、火灾预防和扑救等工作。

（八）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

（九）依法管理国籍、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工作。

（十）组织全县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

（十一）组织实施全县公安机关对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

（十二）组织全县公安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十三）组织、实施全县公安科学技术工作，规划全县公安信息技术、刑事技术建设。

（十四）分析全县公安队伍状况，研究、制订和执行公安队伍建设、民警教育训练和公安宣传的规章制度，监督检查落实情况；组织实施全县公安队伍建设、民警教育训练、表彰奖励和宣传工作；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

（十五）组织实施全县公安机关纪检监察和警务督察工作；对全县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按规定权限对干部实施监督；查处违纪案件。

（十六）制定全县公安装备、被装、经费等警务保障计划和标准；组织、管理和分配全县装备、被装和经费。

（十七）指导林业等专门公安机关的业务工作。

（十八）组织指挥县武警中队执行公安任务。

（十九）承办县政府禁毒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十）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西华县公安局预算单位构成

西华县公安局预算包括局本级及局直部门25个（警令指挥室、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治安管理大队、交通管理大队、特巡警大队、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大队、禁毒大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反恐怖工作大队、警务督察大队、控告申诉大队、法制大队、出入境管理股、行政审批服务股、政办室、工会、警务保障室、大情报中心、技防办（通信股）、后勤服务中心、看守所、拘留所、公安医院。）；派出所22个（城关派出所、西关派出所、娲城派出所、聂堆派出所、皮营派出所、田口派出所、大王庄派出所、西华营派出所、东王营派出所、东夏派出所、清河驿派出所、李大庄派出所、叶埠口派出所、奉母派出所、址坊派出所、黄桥派出所、红花派出所、艾岗派出所、迟营派出所、西夏派出所、逍遥派出所、产业集聚区派出所。)
第二部分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收入总计8211.99万元，支出总计8211.99万元 。与2018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了46.73万元，减少0.56%。主要原因：认真贯彻党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厉行节约，控制经费支出。

二、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收入预算8211.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8211.99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0元。
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支出预算合计8211.99万元， 按用途划分为： 工资福利支出5734.72万元，占69.83%；商品和服务类支出527.95万元，6.4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8.82万元，占0.47%；生产事业发展专项支出0万元，占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8211.99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0元。 与2018年相比，一般公共收支预算46.73万元，减少0.56%。主要原因：认真贯彻党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厉行节约，控制经费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8211.99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工资福利支出5734.72万元，占69.83%；商品和服务类支出527.95万元，6.42%；办公费支出159.9元，占1.94%；工会经费支出20万元，占0.24%；福利费支出20万元，占0.2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8万元，占0.09%；公务接待费支出3.6万元，占0. 04%；退休费支出11.88万元，占0.14%；生活补助支出26.94万元，占0.33%。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8211.9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773.54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金、生活补助、 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经费2438.4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大型修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生产和事业发展专项支出0万元。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为14万元。与2018年持平。

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公务费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工作所需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 6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预算数与 2018年持平，公务接待中，贯彻党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西华县公安局本级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本级运行经费支出预算2438.45万元，主要保障正常运转及办案、正常履职需要。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截止到2018年底，公安局国有资产为6810.245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楼、土地、车辆、通用设备、办公家具等。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开展的Y库建设项目总投资1399800元，用于该项目支出。但是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未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

     西华县公安局共有车辆97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有车 84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3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2 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5 台（套）。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是指部门取得的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事业单位以前各年度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开支，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是指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西华县公安局2019年部门预算表

